辅助岗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
填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 生
年 月
	
	

	民 族
	
	身份证
号 码 
	 
	

	出生地
	
	联 系
电 话
	
	

	家庭详细住址
	
	

	学
习
情
况
	起止时间
	毕 业 学 校 及 专 业
	学  历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（XX大学，XX专业）
	

	工
作
情
况
	起止时间
	工 作 单 位
	职务/岗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主
要
家
庭
成
员
	称谓
	姓  名
	出 生
年 月
	政 治
面 貌
	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

	
	妻子
	
	
	
	

	
	儿子
	
	
	
	

	
	女儿
	
	
	
	

	
	爸爸
	
	
	
	

	
	妈妈
	
	
	
	

	
	岳父
	
	
	
	

	
	岳母
	
	
	
	

	
	兄弟姐妹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注：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、岳父母（公婆）、夫妻双方兄弟姐妹及配偶

	主
要
社
会
关
系
	称谓
	姓  名
	出 生
年 月
	政 治
面 貌
	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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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：夫妻双方三代旁系亲属

	备注
	


备  注：1.请夫妻双方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：同源于祖父母、外祖父母的三代以内，除父母子女直系血亲以外的，与自己有间接血亲关系的亲属。（所谓“三代以内”：是从自身往上数，自己为第一代，到父母为第二代，到祖父母、外祖父母为第三代；从自身往下数，自己为第一代，到子女为第二代，到孙、外孙为第三代。包括伯叔姑舅姨、兄弟姐妹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甥子女，以及配偶。）
2.表中内容务必按照实际情况如实填报相关信息，严禁瞒报或谎报，一经查处，将取消录用资格。填写不下的，可另附纸填写。
